附件1：

2014年度中韩产业技术合作研发项目征集指南

为支持中韩两国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面向新产品、新工艺的产业技术研发合作及产业化合作，中国科技部与原韩国知识经济部（现贸易工业能源部）于2011年6月签署《关于加强应用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该合作备忘录框架下，为符合条件的双方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联合研发合作提供经费支持。
本轮项目征集面向具有商业前景、社会效益良好并为两国产业发展带来共赢的合作研发项目。征集领域不限。
1、 项目要求

1、 本轮项目征集面向具有商业前景、社会效益良好并为两国产业发展带来共赢的合作研发项目，合作内容为新产品、新工艺的联合研发。
2、 联合研发项目必须有较高的创新性并具有较好的产业化前景。 

3、 合作项目应阐述两国各参与单位对项目所做的贡献和分工。

4、 合作项目应体现双方利益，且对双方均有重要意义。 

5、 合作双方应事先对知识产权归属和产品或工艺的商业化计划达成一致。

6、 合作双方应已就合作项目签署相关意向书、协议或合同等。

7、 项目执行时间不超过三年。
2、 申报主体要求
1、 双方项目申报主体必须为企业，鼓励高校和科研机构参与项目并提供技术支撑。申报单位应具有项目所需技术、资金及成果产业化能力。

2、 中方申报单位资质应符合《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专项管理办法》的要求：依法在中国境内设立，具有相应对外合作渠道和合作能力、科研条件和研发实力，并具备法人资格的科研机构、高等学校、企业。
3、 中韩双方项目合作单位同时申报，其中中方单位向科技部申请，韩国单位向韩国贸易工业能源部申请。单方面申请的项目不予受理。
4、 所有符合以上条件的单位均应在各自国家相应的法律、规章制度范围内进行申报。

3、 项目推荐部门

1、 项目推荐部门一般为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科技厅（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直属企事业单位国际科技合作或科技管理部门。

2、 各项目推荐部门应在本单位职能和业务范围内推荐，对所推荐项目推荐书的真实性等负责。

4、 资助方式及标准
1、 资助经费由双方计划执行机构（即中国科技部和韩国贸易工业能源部）依照本国的法律、法规和程序分别提供给各自项目承担单位。

2、 中国科技部为中方项目承担单位提供的经费不超过中方项目总研发投入的50%。
3、 根据项目需要，中方对单个项目的资助不超过200万元人民币。

5、 申报材料要求
中韩合作双方请于2013年5月10日前，分别向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和韩国先进技术研究院（KIAT）提交正式申报材料。中方企业请按照下列要求申报：
1、 中方申请材料包括项目建议书（附件2）、企业基本信息表（附件3）和英文申请表（附件4）及双方签署的合作意向书、协议或合同。

2、 项目建议书请用Adobe Acrobat Reader 8.0及以上版本打开，按照建议书的格式及字数要求直接填写，请勿更改原始文件的格式或另行制作文件填写。
3、 中韩方采用同样的英文申请表，英文申报表最后一页需由各方项目负责人及项目申请单位负责人签字（可传真签署）。

4、 请按要求认真填写申报书，将项目建议书、企业基本信息表和英文申请表及双方签署的合作意向书、协议或合同等复印件一式两份，经项目推荐部门审核盖章后（向项目推荐部门说明为政府间项目），寄送至中国科技交流中心，信封上注明“2014年度中韩产业技术合作项目”。
5、 以上材料电子版请打包压缩后发中方联系人邮箱，邮件名格式为“2014年中韩产业技术项目-单位-项目名”。
6、 填写申请表时，请注意内外有别。如申请材料中有涉密内容，需注明并另纸附上，并在电子版材料中删除。

7、 本次项目申报的有关材料可通过科技部网站（http://most.gov.cn）、中国国际科技合作网（http://www.cistc.gov.cn/）相应版面下载。韩方项目申报说明详见www.kiat.or.kr。
6、 项目评审及立项
中韩双方将分别对合作项目进行评审。我司将根据评审结果与韩方共同确定2014年度项目，未立项项目将不另行通知。

7、 联系人信息

中方联系人：

滕洪胜、李沛
电话：010-68598204、010-58881348

传真：010-68515808

邮箱：tenghs@most.cn
韩方联系人：

Korea Institute for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KIAT)
Hongryel Felix Choi

电话：+82-2-60093205  传真：+82-2-60093219
邮箱：felix3254@kiat.or.kr
8、 材料寄送地址：

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亚非处，滕洪胜收。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54号（邮编100045）
